
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36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0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 時 

貳、 地點：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10 樓 1001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陳指揮官駿季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曜亘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。 

伍、 報告事項： 

     案由一：指揮官指示事項及第35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     決  定：辦理情形如附件。 

 案由二：各項防疫工作目前辦理實務。 

     決  定： 

一、請彰化縣、雲林縣政府於禁運禁宰期間加強關聯

屠宰場清消。另請防檢署自10月22日起由各分署

督導全國55家豬隻屠宰場(含肉品市場)每日落實

執行場區擴大消毒，並與農科院規劃執行環境PCR

採樣檢測，依標準作業程序由各場屠檢獸醫師採

樣後，寄送農科院進行檢測，其檢測結果做為未來

復業參考基準。 

二、送樣檢體請各縣市政府採專人專送，送到全國6個

初篩實驗室，請初篩實驗室接獲樣品後盡快處理，

如果遇到結果出來時請第一時間回報防檢署。初

篩陽性時也請專人專送獸醫研究所進行複驗，初

篩陽性之案例場以處理確診場之態度，進行高規

格管制作為。 

三、各縣市政府所在地化製場，請遵守中央應變中心

的決議，不要拒收其他縣市的豬隻，避免無適當化

製管道時，產生隨意將斃死豬丟棄之情形。 

四、有關廚餘養豬場之違規查核，由環境部要求廚餘

養豬場每日上傳空爐照片，如有未空爐情形由地

方環保機關會同地方農業機關共同稽核為原則，



並依過去慣例，如地方農業機關不便派員，則由地

方環保機關將查獲違規證據移請地方農業機關做

後續訪談及依飼料法與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處辦。 

五、請防檢署依各縣市化製場、屠宰場及肉品市場所

提出之消毒劑需求，儘速辦理發放事宜。 

案由三：非洲豬瘟前進應變所報告目前疫調進度，以及各

組工作進度及待決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請臺中市政府在前一天晚上將相關疫調資料提供

給前進應變所，讓應變所同仁有時間可以檢視資

料，共同找出可能的盲點。 

案由四：各縣市政府目前疫情調查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報告單位-依序由各縣市政府報告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請各縣市政府在114年10月26日中午前，完成轄內

養豬場第一輪的訪視。因禁宰禁運公告為5日，每

隔5日為週期進行檢討。將在114年10月26日中央災

害應變中心會議決議是否延長。 

二、目前實驗室檢測以防疫、疫調及斃死豬等相關檢體

檢測為優先，地方政府如需送檢自行封存的豬肉產

品原則尊重，但請務必確認豬肉來源為案例場或關

聯場。前述食品安全目的而進行肉品檢驗，請依實

驗室排程處理，勿要求加速辦理。 

三、請各縣市政府畜政人員對豬隻飼養頭數調查，請改

以電話調查，減少人員進入養豬場。 

四、目前豬隻禁運管制範圍不論仔豬、母豬等皆不可移

動，亦包含異地飼養的豬隻。 

五、非洲豬瘟潛伏期15天，目前為第4天，希望大家繼

續提高警覺，配合以下措施： 

(一)每日掌握每個豬場的化製數量。 



(二)防檢署已調整化製異常預警門檻，請各縣市政

府每日檢視化製單，了解是否有異常。 

陸、 討論事項 

   案由一：各縣市政府待中央協助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決  議：本議題併報告事項案由三決議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協助廚餘清運油資補貼措施，依據養豬場登記

規模發放補貼金額，農業部預定於 114 年 10 月 27 日（一）

公告。 

捌、 散會:下午 4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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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列管事項 
114.10.24 

項

次 

會議 

次別 
列管事項 

執行 

單位 
辦理情形 

持續

列管 

1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專 

家 

會 

議 

院

會 

公告全國豬隻禁

運禁宰(5 天，視後

續狀況延長) 。 

防檢署 

 

農業部 114 年 10 月 22 日以農防

字第 1141863082 號公告禁止輸送

豬隻及停止搬運豬隻屠體 (含內

臟)措施，後續視疫情狀況延長： 

1.禁止輸送豬隻措施：自 114 年 10

月 22日 12時起至 114年 10月 27

日 12 時止。 

2.停止搬運豬隻屠體(含內臟)措施：

自 114 年 10 月 23 日 12 時起至

114 年 10 月 28 日 12 時止，後續

視疫情狀況延長。 

■是 

□否 

2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專 

家 

會 

議 

院

會 

公告全面禁止使

用廚餘。未來視疫

情狀況再行跨部

會研商廚餘管理

方式。 

防檢署 

 

農業部 114 年 10 月 22 日以農防

字第 1141863080 號公告全面禁止

搬運廚餘、動物性廢渣、畜禽屠宰

下腳料至豬隻飼養場所，且不得

作為飼料或飼料添加物使用。 

■是 

□否 

3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專 

家 

會 

議 

 啟動各縣市豬場

防疫電話與視訊

調查，掌握豬隻健

康狀態。 

防檢署 

 

1.臺中市部分，由農業部杜次長領

隊前往臺中前進應變所，即刻進

行豬場防疫電話與視訊調查。 

2.臺中市以外，各縣市已啟動，並

由防檢署負責督辦。 

■是 

□否 

4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專 

家 

會 

議 

行

政

院

會 

在臺中成立前進

應變所，並邀請專

家參與後續疫調

作業及提供相關

防疫強化建議。 

防檢署 

 

114 年 10 月 22 日已成立前進應

變所。 

□是 

■否 

5 第 

35 

次 

會 

議 

  臺中市政府斃死

豬個別處理不外

運，請環境部協調

臺中市環保局直

接以焚化爐焚化，

並請農業部協助

徵用生物處理機

設在焚化爐場內。 

畜牧司 1.本案已辦理完成。 

2.另防檢署已接洽綠旺公司及卜

蜂公司同意借用二部生物處理機

（處理量能 2噸），經聯繫臺中市

政府動保處，已指定專人續聯繫

綠旺公司洽談機器運送時間及安

置地點。 

□是 

■否 

 


